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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納股份計劃

Frontier Services Group Limited（先豐服務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
建議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本公司的新股份計劃（「股份計劃」），以根據於二零二三年一
月一日生效的經修訂上市規則第17章有關股份計劃的最新要求激勵參與者。股份計劃旨
在確保本公司可向已經或可能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參與者授出購股權及獎勵，以及提供
激勵及協助本集團招攬或挽留其僱員，並為彼等對達致本集團長期業務目標提供直接利
益。

股份計劃將於下列條件達成後生效：

(i) 根據上市規則的要求，取得股東對採納股份計劃所需的一切批准；及

(ii)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本公司就所有購股權及獎勵而可能發行之新股份上市及買
賣。

普通決議案將會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以獲得股東對採納股份計劃的上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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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先前的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屆滿。於本公告日期，有
23,400,000份按上述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未行使購股權。本公司已自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起採納一項股份獎勵計劃，以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新股份或現有股份之股份獎勵，詳情
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之公告。於本公告日期，上述股份獎勵計劃項
下並無未歸屬股份獎勵。上述股份獎勵計劃獲建議由股份計劃所取代，並因而將於採納
股份計劃後終止。目前，本公司並無任何其他股份獎勵計劃或任何購股權計劃，儘管尚
未行使的購股權在到期日前仍可行使。

股份計劃的詳情將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函內，該通函連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有關代表
委任表格將適時寄發予股東。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備以下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
大會

「獎勵」 指 根據股份計劃向參與者授出之獎勵，其於歸屬時將使
有關參與者有權收取新或現有股份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購股權」 指 按照根據股份計劃授出之購股權之條款授予參與者以
於歸屬及行使時認購新股份之權利

「參與者」 指 股份計劃之參與者，包括本集團若干僱員、董事及服
務供應商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 港元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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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指 股份之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FRONTIER SERVICES GROUP LIMITED

先豐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錦坤

香港，二零二三年六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非執行董事為常振明先生（主席）、費怡平先生、陳啓剛先生、Dorian
Barak先生及張玉寬先生；執行董事為高振順先生（副主席）、羅寧先生（副主席）及李曉鵬
先生（行政總裁）；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發旋先生、許興利先生、崔利國先生及陳詠梅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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